
華航 CI611失事事件之省思 

會員：戴佐敏 

此次華航 CI611 失事事件對國人造成相當大之衝擊，除了搜救、打撈之外，大家關注的
焦點是失事原因及如何提昇飛安。依據國際民航組織第十三號附約及國內政府民航組織架

構，此次事件由行政院飛安委員會負責調查及失事可能原因分析，並研提飛安改善建議供行

政院參考。由於飛安會係一獨立機關，並不負責任何飛安監督查核工作，其公正、客觀、超

然性應無庸置疑，只是此次事件相關證據蒐集困難度頗高及其複雜性，相信對飛安會是相當

艱鉅的挑戰。 

由於失事調查主要目的在於釐清原因及預防類似事件的發生，因此其調查分析之涵蓋面

需相當廣泛且深入。以此次事件而言，飛機殘骸重建與黑盒子解讀是同等重要的。透過飛機

殘骸重建可以協助瞭解是否有外力因素、爆裂物、油箱爆炸、飛機結構失敗或金屬疲勞等之

可能性。然而即令是確定可能的原因，從提昇飛安的觀點，整個調查分析工作並非完成，而

是才剛踏出一小步而已。 

舉例而言，倘若鑑定係結構失敗或金屬疲勞導致飛機瞬間解體，調查方向至少需涵蓋飛

機之設計製造、原廠提供之維護資料、航空公司所訂定並送民航局核准之維護計畫、飛機之

維護簽放紀錄、非破壞性檢驗之可靠度、維護計畫是否落實、維護人員是否有足夠之知識與

技能、負有簽放飛機責任之地面機械員是否接受足夠之機型訓練、是否有充分之資源、是否

有時間壓力、民航局之機務查核制度及其運作、機務查核員是否有足夠之專業素養、航空公

司及民航局之組織文化與運作機制、是否存在組織運作錯誤等因素，當然，必要時甚至需檢

討整體產業大環境。 

雖然許多人猜測可能係機務維護產生問題，其實就目前所有之證據，並不足以證明此一

論點，尤其是檢視華航修護工廠能量，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不單通過民航局之查核，

甚至還通過美國聯邦航空署之查核、歐洲共同民航主管當局（JAA）之查核、及近來達美航
空公司基於與華航建立共用班號合作協議所進行之查核，因此應該具備相當能量。但是這麼

多且國際性的查核，仍不能阻止事件的發生，顯見整個飛安體系中仍存在著盲點，在特殊狀

況或情境下將導致事故發生，因此相關人員，包括華航、民航主管機關、飛機製造廠、民航

從業人員、甚至政府機關、民意代表、媒體等確實需以非常謙卑的態度，重新檢視每一環節，

探討每一種的可能性。唯有以理性的態度，透過深沉徹底的檢討改革，才能發現及克服存在

於系統中之飛安隱憂而及早消弭於無形間。 

其實這幾年來國人在飛安上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與國際水準仍有一段差距，究其

原因係國內存在著結構性之障礙，包括：語言障礙及其衍生之技術落差、法規面之障礙、組

織結構障礙、教育訓練之障礙、與普及化障礙，這些結構性障礙造成國內對飛安僅及於點或

線之改善，尚無法達到全面性之提昇，而這些障礙需相當時間、非常努力及政府全力支持方

有可能改觀。 

語言障礙：眾所皆知，英文為航空運輸共通語言，所有飛機都是外國設計製造，其相關

文件皆以英文撰寫，此外國際上所有民航之相關法規、標準與實施細則等文件亦皆以英文撰

寫。由於航空運輸為國際性事務，國內民航發展需與國際標準接軌，無法自成系統，然由於

語文因素，對這些英文文件、目前發展與探討議題等無法達到普及、大量且廣泛性閱讀，甚



而影響到對其之消化吸收與理論精神之掌握，導致技術上之落後。 

法規面障礙：依據國際民航組織與美國聯邦航空署調查結果顯示：一個國家的民航法與

相關規定之架構影響該國之飛安水準甚鉅。一般而言國際慣例上民航與飛安相關法規皆以國

際民航組織之標準與建議實施細則為基準，即令是美國聯邦航空署亦需確保其所訂定之法規

能與國際民航組織及歐洲共同民航主管當局（JAA）之規定相容不悖。因此一個良好的民航
法架構至少需滿足以下四點需求：（一）授以足夠權限以確保飛安、（二）涵蓋面廣泛足以因

應現代民航飛安相關法規之挑戰、（三）符合國際民航組織之最低標準、（四）與國外重要民

航法如美國的 FAR與歐洲的 JAR相容不悖。 

就國內民航法而言，基本上對民航局長授與之權限不足，許多民航法規的修訂需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以現今立法院議事效率，並無法適時修法因應所需。此外並未建立局長任期制，

經常性人事更迭，也增加整體系統不一致性與不確定性。 

組織結構障礙：在組織結構方面所面臨之困難主要是文官制度、組織編制與組織架構。

基本上民航為相當專業之領域，所涵蓋之專業達三十餘種，然而在國內文官制度運作下，分

發至此工作人員專長與需求未必相符，具專業人士又未必具文官任用資格。 

在組織編制方面，編制之員額是值得探討之議題，加上授權不足、政治面干預、及文官

制度，因此能做事的優秀人才在不斷的會議中損耗，疲於應付日常業務例行性或臨時性緊急

需求，無暇真正思考整體系統結構性問題，更遑論長遠發展之規劃，長此以往，將容易造成

組織性錯誤而不自知。 

在組織架構方面，民航局職掌涵蓋經濟與安全事項，由於經濟與安全並非始終相容不悖，

因此此種安排是否允當有待商榷。此外，美國聯邦航空署有一系統安全室，以協助署長研擬

飛安政策、彙整飛安資料與資訊。反觀民航局目前在飛安上之做法仍側重於職掌航、機務查

核與航空人員檢定之標準組，有關飛航安全政策之研擬及規劃亦為標準組之業務，因此在實

際運作上容易因為溝通協調因素，忽略了亦與飛安相關之機場、航管與安檢等之需求。 

教育訓練障礙：於管理學上，眾所皆知應積極鼓勵學習型組織，實務上於國內，尤其是

政府機關卻極難落實，其原因主要在於缺乏完整配套措施。基本上教育訓練是需要經費、人

力（含師資及學員）的大力支援，然而在經費編列方面，囿於專業領域的限制以及欠缺完整

績效評估考核系統，為避免經費編列浮濫，上級審核單位往往以前一年標準為刪減之依據，

未必確實反映需求，部份或失之不足，部分又流於浮濫。在人力方面，往往忽略學員接受教

育訓練時，其日常工作的人力需求，以及受完教育訓練後，如何將所學於組織內傳播推廣所

需之人力。在經費與人力缺乏適當支援下，教育訓練無法充分發揮功效，易於流於形式。 

普及化障礙：過去國內民航較為封閉，加上國內運輸發展偏重於陸路運輸，因此學術界

對於民航之參與不足，近年來雖積極於對外開放，然由於所需知識相當專業、進入門檻頗高、

許多資料取得不易、以及人才之訓練養成非一蹴可及，導致民間參與仍不夠普遍，此一現象

將導致不易發現自身缺點以及人才來源不足等缺失。 

針對上述所面臨之困難，建議未來努力方向包括：全面性語言能力與專業素養的提昇以

推動國際化工作、民航法規修訂之探討、組織編制之檢討、系統化進行教育訓練、鼓勵民間

積極參與及宣導。 



國際化趨勢：國際化是國內民航必須努力之方向，因此建議積極引進國際民航相關法規、

標準與施行細則，並加強相關人員此方面之專業訓練。由於這些文件皆以英文撰寫，因此全

面性語言能力的提昇是必須的，此將有助於對專業技術之消化吸收掌握，其努力方向包括對

新進人員基本具備能力之要求，以及現有人員之定期複訓與淘汰。然而語言的進步非一蹴可

及，因此建議分年分階段逐步提昇。由於法規的國際化是刻不容緩，故建議初期宜有中英對

照版以利整體觀念建立與普及。規範之引進亦需考量國內特性予以適當修訂。在人員訓練方

面，除了一般規範之認知瞭解外，並需強化部分種子人員對基礎理論與精神之瞭解，以利後

續運作特性改變能及時因應。 

民航法規修訂：民航法規是否需進行結構性、系統性的修訂，以及如何修訂，皆為茲事

體大之議題，其工作負荷非民航局現有編制人力所能負擔，因此建議成立一民航法規修訂探

討之研究計劃，並成立一臨時編組之工作小組，由產、官、學、研相關領域專家組成，由此

一工作小組協助民航局進行研究計劃團隊之篩選、與研究成果之審查等。至於民航法規之修

訂方向，建議可參考美國聯邦航空署所研擬，供其他國家參考之民航法範本。 

組織編制：有關組織編制的相關議題至少涵蓋：克服人事法規限制，包括員額、任用資

格甚至國籍等限制，以引進合格、足夠之專業人員；檢討民航局組織編制員額，並賦予適當

彈性，及時因應需求；及於民航局成立系統安全室，以監控國際飛安趨勢、確認緊急飛安相

關議題以進行整合性分析與研究、為局長之飛安政策幕僚、彙整飛安資料與資訊。在檢討組

織編制等相關議題時，除了需符合功能性之需求外，所需考量的因素是是否為一常態性之編

制或可應用外部資源以滿足需求。此外亦建議檢討現行考績制度，以確實反應績效，有效激

勵人員士氣。 

系統化進行教育訓練：廣義的教育訓練應涵蓋基礎民航教育、專業人員職前暨在職訓練、

以及培育民航研發人才，此處僅就專業人員職前暨在職訓練作一討論，其餘於鼓勵民間積極

參與部分再行討論。教育訓練對提昇專業能力具相當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然其效果未必能立

即顯現，因此必需系統化、持續性的進行並建立評估考核系統。基本上在經費編列方面，建

議初期以寬鬆為原則，然需搭配一嚴謹之績效評估考核系統使其不致浮濫；此外於組織編制

員額方面，應考量教育訓練之人力需求，視教育訓練亦為工作之一部份，並積極重視教育訓

練，尤其是於國外接受教育訓練後於組織內之知識及技術移轉，如此一方面可充分提昇組織

整體專業能力，一方面可減少經費流於浮濫之疑慮。 

鼓勵民間積極參與及宣導：鼓勵民間積極參與其目的在於建立民航研發能量及有效擴充

人才來源、提昇素質。此部份需積極結合外部資源如民間組織、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等。由

於民航之專業性造成進入門檻相當高，因此建議初期設定一學習期間，給予民間參與之機會，

使其能逐步建立其能量，不過定期成果之審查、評估仍是必要的。此外資料的取得對民間參

與是相當重要的，目前民航局正進行其飛安資訊系統之建立，飛安委員會亦建置一「失事及

飛安資料庫」，不過並不對外開放，僅對飛安委員會、民航局與航空公司開放使用。因此後續

應對資料庫之建立多加探討。不過於資料庫的開放方面應採小心謹慎的態度。事實上由於民

眾對飛安並無整體全面之觀念，因此易於對資料有錯誤的解讀或被誤導，造成業者權益損傷。

因此資料庫的開放建議採階段性，同時加強對媒體及民眾正確飛安觀念的宣導。 

國內飛安的提昇以及民航產業整體環境的改善，很多地方是需要全體國人及政府長期性

且大力的支持。此次失事事件，所有航空從業人員確實是需要好好反省檢討，事實上大多數



人也無意推卸應接受之指責，但是一路走來改革的路面臨了多少結構性系統的障礙，許多理

想要推動，可是一旦仔細檢視整體民航環境，只能慨嘆其間有多少的困難。這幾年航空產業

的虧損是以百億計算，裁員優退不絕於耳，加薪獎金不敢奢望，加以一連串的打擊，高度的

風險及政治面的不確定性，產業的未來何在？在看不到未來的情況下，不單不易吸引優秀人

才，甚至還有流失現象，留下來的許多是抱持著對航空的熱愛，只是這分熱愛又能支持多久？

不要忽略了產業的改革提昇，優秀人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難道要坐視航空產業成為如台鐵

般之夕陽產業。須知航空產業之效益許多是屬外部效用，主要在於活絡經濟活動，增加國家

競爭力，這也是許多國家政府之所以給予航空產業支持之故，絕非圖利第三者。衷心希望當

失事熱度不再，國人政府仍能一本初衷，給予航空產業理性的支持，以全面提昇飛安水準，

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